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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职务发明条例》:必要之善抑或非必要之恶?[J].政法论丛,2014(04):27-34.

• 制定《职务发明条例》的必要性（现行法律与政策足够使用）

• 国外立法例的借鉴方法（借鉴的发明报告制度法理依据的异质性）

• 《职务发明条例》颁布后的后果（宏观：是否代表着一种过度的政府规制；微观：引发其他不利后果的可

能性，比如企业直接转移研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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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试析职务发明报告制度的废与立——德国《雇员发明法》与我国《职务发明条例》之比较[J].

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14(05):23-27.

• 德国《雇员发明法》的规定（立法模式冲突下的制度建立）

• 我国“雇主优先”的职务发明立法框架下，该项制度并没有很大的适用空间（增加争议数量，加剧职务发明

权属认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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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育东.美、德职务发明制度中的“厚雇主主义”趋势及其借鉴[J].知识产权,2015(11):115-121.

• 美国、德国职务发明制度走向厚雇主主义（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在创造者与资本者

之间的不同权益配置，会带来不同的效率和社会福利）

• 我国职务发明制度三十多年来的变迁，总体上也趋向厚雇主主义。

• 近来《专利法》有关条款的修改有明显的厚雇员主义倾向，有违背历史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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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德、法职务发明权属机制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17,32(06):132-141.

• 我国现行《专利法》所规定职务发明权属机制，在规范形式上与德国法的规定较为相近，但基于“雇主优

先”的立法模式，在实质运行上则与法国法的效果更为相似。

• 为保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适应性，《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借鉴德国经验所引入发明报告机制也应吸

收法国的制度设计模式进行修正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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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蓉.法国的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制度简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23-25.

• 法国雇员发明分类（职务发明、可授予的非职务发明和不可授予的非职务发明）

• 法国的职务发明专利归属制度（对职务发明专利的归属主要采取“雇主所有”模式，并贯彻偏向于发明人的

“约定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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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报告

• 职务发明报告制度最初由德国《雇员发明法》所设立，作为职务发明判定的

程序性规则。

• 雇员完成发明创造后需向雇主履行书面报告义务，与此同时雇主要想获得其

中职务发明的财产权则需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做出书面的权利主张。



职务发明报告

• 在德国“雇员优先”的立法模式下，职务发明专利权由雇员初始享有，报

告机制的作用在于避免雇员隐瞒职务发明，损害雇主对职务发明的合法权

益，并且为雇主顺利取得职务发明专利权创造条件。

• 此外，实践中也存在雇主怠于就雇员的相关发明作出声明或主张权利的情

况，此时，由于雇员对于相关发明是否属于职务发明尚有疑虑，因此亦不

敢擅自转化实施，这对于职务发明的转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效

果，而职务发明报告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此类情况。



职务发明报告

• 因此，完善的职务发明报告制度对于及时确定雇员所完成发明的性质，促

进发明的利用与转化具有积极作用。

• 我国《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主要借鉴了德国、法国等国的发明

申报制度，也构建了职务发明的报告制度，并以专章加以规定。



思考

• 与德国专利法所确认的“发明人主义”原则相反，我国现行《专利法》所

持的是“雇主主义”原则

• 与德国《雇员发明法》相比，我国《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中报

告的具体程序更加复杂，可能会成为该制度作用发挥的一大阻碍

上诉两个因素是否会影响职务发明报告制度在我国实施的现实可行性呢？



我国关于职务发明报告制度的相关规定

德国职务发明报告制度设立背景及其内容

法国职务发明报告制度设立背景及其内容

我国职务发明报告制度设立之必要性分析

我国职务发明报告制度运行程序之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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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专利法的法律框架并未设立职务发明报告制度1

2

我国关于职务发明报告制度的相关规定

在2015年4月2日发布的《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中专章加入了关于

发明报告的相关规定。
• 《<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的说明》：此次引入发明报告制度是“为保护单位对职

务发明的合法权益，并预防权利归属纠纷的发生”。

• 在设计报告制度时，借鉴了德国、法国等国的发明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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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

第十条  

        除单位与发明人另有约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另有规

定外，发明人完成与单位业务有关的发明的，应当自完成发明之日起

两个月内向单位报告该发明。发明由两个以上发明人完成的，由全体

发明人或者发明人代表向单位报告，发明人代表提交的发明报告应当

征得全体发明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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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

第十一条  

         除单位与发明人另有约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另有规

定外，发明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全体发明人的姓名；

　　（二）发明的名称和内容；

         （三）发明属于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的意见及理由；

　　（四）单位或者发明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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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

第十二条  

         除单位与发明人另有约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另有规

定外，发明人主张其报告的发明属于非职务发明的，单位应当自收到

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报告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书面答复；单位

未在前述期限内答复的，视为同意发明人的意见。

         单位在书面答复中主张报告的非职务发明属于职务发明的，应当

说明理由。

　　


